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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审计局关于市 2021年度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审计工作报告的公告

2022年 6月 23日，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市审计局局长郭培

源向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作了《晋江市 2021年度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对审计

工作报告进行满意度表决并获得通过。现将审计工作报告公告

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审计工作基本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和《福建省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试行办法》的规定，市

审计局按照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围绕重点领域、重点资金

和重点项目，突出市容环境、粮食储备等民生问题，对市 2021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本次审计 11

个项目，涉及 44个部门单位，并延伸抽查 86个单位。

（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评价。从审计情况看，2021

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市落实积极财

政政策，保障“六稳”、“六保”，统筹推进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

全市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产业能级稳步提升，城市功能提档升

级，惠民措施精准落地，民生短板不断补齐。审计结果表明，

2021年我市本级预算执行总体较好，基本完成了市十七届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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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预算任务。但审计也发现，在预算收

支执行、市容环境管理、工程项目建设、产业项目运营等方面

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市本级预算执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方面

1. 预算代编规模较大。财政代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7842.0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79%。

2. 代编预算下达不及时。抽查代编的4个项目预算25000万

元，已下达指标25348.27万元，其中6月30日后下达20530.22万

元，占比80.99%。

3. 预算编制未落实到具体单位或项目。抽查代编的3个项目

预算10200万元未细化到具体单位，6个预算单位编制的部门预

算50910万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

（二）预算执行方面

1.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未足额计提。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应计

提23444.03万元，已计提19692.84万元，未计提3751.19万元。

2. 非税收入未及时缴入国库。产权户管理的安置房结算款、

原水管道回购款、资产处置款、国企上交利润以及非税专户管

理的污水处理费、其他应缴库资金，合计40059.51万元未及时缴

库。

3. 一次性收入份额较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比重96.99%、占本级预算收入比重42.77%；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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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处置收入占非税收入比重46.21%。

4. 未按规定征收污水处理费。抽查发现部分村（社区）从

2021年下半年才开始征收污水处理费，至今仍有12个村（社区）

尚未征收；10个村（社区）收取污水处理费未及时上缴；多数

自来水公司延迟上缴代征污水处理费。

5. 6个项目调剂后未执行。

（三）财政运营效率方面

1. 资金盘活不充分。上级财政专项资金715.74万元未及时

分解下达；应付各预算单位国库集中支付25310.15万元，已结转

两年以上。

2. 暂存款项未及时清理。

3. 2021年财政收回存量资金1979万元尚未安排使用。

（四）财政体制改革方面

1. 中期财政规划管理不到位。晋江市2021－2023年财政规

划2021年12月20日印发，对2021年度预算编制约束性不强；未

建立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库，未能与中期财政规划有效结合。

2. 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不规范。存在支出预算未同步反映绩

效目标、预算调整未同步调整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申报表述不

准确、绩效运行监控填报不完整、绩效自评得分不符合评分标

准等问题。

（五）政府债务管理方面。部分新增政府债券资金未发挥

效益，尚有7个项目单位债券资金结转47261.58万元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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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一）城市管理局预算执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部门预算管理方面。存在未编制罚没收入预算、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费预算收入编制不完整、预算编报不够精准、部分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低等问题。

2. 部门决算草案方面。预决算数额存在差异 5007.54万元。

3.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个别绩效监控和评价未有效进

行，个别绩效目标未按期实现。

4. 部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固定资产账账不符、账实不符；

垃圾转运车监控管理不到位。

5. 会计核算与内控方面。存在备用金混用、物资领用内控

制度不健全、会计核算不准确等问题。

（二）应急管理局预算执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部门预算管理方面。存在2021年执法罚没收入未编制预

算问题。

2. 部门决算草案方面。存在决算表与预算会计报表不符问

题，支出数相差139.71万元，年末结转结余相差395.03万元。

3.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部分项目评价指标设置不合理，

绩效目标评价不规范。

4. 会计核算与内控方面。存在询价对象把关不严，合同签

订与付款对象不一致，资产调拨未及时核减，租赁合同约定不

合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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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领域财力保障专题审计情况

（一）海洋经济领域财力保障和政策落实情况专题审计发

现的主要问题

1. 预算资金拨付不及时。2018年度海洋经济发展补助资金

451.25万元滞延至 2021年拨付。

2. 部分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项目进度滞后。9 个项目处于

前期推进阶段，建设进度低于 20%。

3. 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进度慢。1500亩贝藻类筏式养殖

泡沫浮球改造为塑胶浮球任务未启动申报验收工作；200口传统

养殖渔排改造为塑胶渔排网箱、新建 5 口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

任务未开工。

4. 渔港建设项目未按时开工。东石白沙、深沪、围头渔港

项目均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未按既定时点开工。

5. 未强化养殖设施源头管控。未牵头开展养殖设施源头管

控联合执法，未全面摸排岸上泡沫浮球、泡沫船加工企业，未

落实禁止、限制生产销售使用部分塑料制品政策。

6. 未建立工作考评督导制度。未牵头组织开展海上养殖设

施升级改造工作考评督导。

（二）数字经济领域财力保障和政策落实情况专题审计发

现的主要问题

1. 项目管理方面。平台项目管理不到位，未按合同约定时

间对华为（晋江）工业互联网云孵化中心开展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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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落实方面

（1）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和结构不均衡。2021年晋江市信息

技术产业仅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0.67%，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数据开发利用的产业链未形成，“两化融合”不够深入。

（2）信息化项目监管不到位。未将信息资源共享的范围、

程度以及网络安全情况、项目建成和运维阶段的绩效考核评价

等作为确定项目验收、结算的重要依据；未对信息化项目改拓

建的备案报批做出规定。

（3）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层次不高。信息系统数据开放共享

不充分，数据动态更新不及时。城市管理、应急指挥、公共医

疗卫生等应用领域政务信息交互场景应用较少，部分单位拟建

的信息系统存在功能重复问题。

五、民生政策审计情况

（一）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政策落实及资金使用情况专项

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政策措施落实方面

（1）配套政策措施滞后。《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适用的城市建成区以及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其他区域、主要

街道和重点区域范围尚未划定；《晋江市市域环境卫生专项规

划（2013－2030）》、《晋江市中心城区店招店牌规划设置导

引》与城市规划建设发展以及上级文件要求不适应，至今尚未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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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宣传不到位。《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平均知晓率 31.36%，有 13个镇（街道）低于平均分。

2. 环境卫生管理方面

（1）环卫保洁行业准入管理不到位。59 个环卫保洁标段

19家中标公司均在未取得生活垃圾清运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城

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活动，占比 92.19%。

（2）环卫保洁市场主体履约监管不到位。

（3）环卫保洁合同管理不到位。

（4）环卫保洁不到位。4个街道 10个社区存在 135处环卫

保洁不到位的现象。

（5）项目推进缓慢。垃圾焚烧发电厂提标改建、餐厨垃圾

处理站等项目未竣工验收先行投入运营，餐厨垃圾收运、建筑

垃圾专用消纳场建设和有害垃圾收运处置等进展缓慢， 2021年

度 9个公厕新改建项目尚未完工。

3. 市容市貌管理方面

（1）“世中运”夜景提升工程管理不到位。

（2）共享电单车监管不到位。存在未按规定建立共享电单

车运营企业准入机制、7 个镇（街道）3947 辆共享电单车未纳

入监管平台管理，以及日常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3）市容市貌管理不到位。4个街道 9个社区存在 88处影

响市容市貌管理的问题。

4. 资金管理使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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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项目支出预算执行不到位。2021年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预算安排资金 50526.50 万元，市财政下达预算指标

33572.98万元，实际支出 26255.98万元，预算执行率 78.21%。

（2）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不到位。

5. 满意度方面。2017－2021年泉州市城乡环境卫生考核 10

个县（市、区），除 2020年排名第 9外，其余均排名第 10；2021

年经满意度调查，市民对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评价平均分 88.70

分，其中 10个镇（街道）低于平均分。

（二）自然灾害风险预防和治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

主要问题

1. 政策性保险方面。存在政策性农村住房等保险费用本级

应承担 495.41万元未支付；1970户农户叠加保险重复结算，多

支付 1.38万元；加保统保协议约定条款把关不严等问题。

2. 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管理方面。存在市镇村三级避灾点

上报可安置人数差异较大，缺乏统一标准；个别避灾点上报建

设等级与实际不匹配；避灾点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

3. 自然灾害隐患点排查治理方面。水闸安全鉴定和除险加

固基本未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有 22个海堤隐患调查任

务分工重复；36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中仅销号 1 个、暂时消除威

胁人员隐患 10个；公路自然灾害危险源、隐患区域排查 30处，

仅修复 2处。

4. 自然灾害管理机制建设方面。存在应急预案修订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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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编制进度慢以及灾害信息员未及时更新、组

织培训和绩效考核等问题。

（三）粮食储备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应急储备粮油代储监管不到位。承储单位未严格执行应

急储备粮油检查制度，瑞谷军粮供应公司未严格落实对代储企

业的日常检查工作；4家代储企业存在天花板防潮设施不足、未

按规定堆叠分区且仓库鸟雀活动等管理不善问题。

2. 应急储备粮油电子监控设备未全面覆盖。本级应急成品

粮油 2700吨委托企业代储，部分监控终端留存代储企业，未设

立监管平台（审计期间已整改）。

3. 应急储备食用油未按规定使用小油罐包装。应急储备公

司代储的食用油合同未明确留存一定数量的小包装食用油。

4. 业务档案管理不规范。存在监督检查记录不规范，应急

储备代储单位业务报表登记不完整、库存货位卡登记不完整等

问题。

六、文旅集团产业项目运营管理审计情况

（一）建设管理方面

1. 个别项目进展缓慢。灵溪谷项目仅完成策划及概念性方

案初稿；田园风光启动区 2013年启动，以租赁方式交由田洋九

九公司运营，约定租金从项目配建酒店筹备试运营之日起算，

但酒店至今未建设，处于招标准备阶段。

2. 部分项目未执行公开招标。晋文坊主体优化设计服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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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380 万元以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晋文坊夜景照明设计、室

外景观设计两个项目同时向相同的 4 家单位询价，并由同一家

公司中选，两项合计 159.20万元。

（二）基建程序方面

1. 部分项目未办理施工许可证先行施工。涉及足球训练中

心、紫帽新丝路文教园一期、口腔医院一期、市医院迁建一期

等 4个项目。

2. 部分项目未办理工程结算。足球训练中心、紫帽新丝路

文教园一期、口腔医院一期、市医院迁建一期等 5 个项目均已

投入使用，至今未办理工程结算。

（三）运营管理方面

1. 五店市“六个一”工程项目管理不到位。工程建设内容不

明确，合同条款缺乏约束力；合同约定由运营方建设的传统剧

院项目至今未建设；节庆馆、民俗馆、尚书第等三幢建筑面积

1349平方米，未计入租赁移交清单，未收取租金。

2. 梧林古村落项目合作方履约不到位。派驻核心团队成员

2 人低于合同约定人数（5 人）；第二期资本金 400 万元至今未

到位。

3. 部分经营事项不合规被处罚。文旅集团未及时缴纳土地

使用税等税金，被罚缴滞纳金 140.77万元；梧林开发项目办因

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被罚款 5.94万元；五店市运营公司收取

电费未执行政府指导价，被罚款 13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2.2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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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四）资产管理方面

1. 部分资产管理不规范。紫帽新丝路文教园一期已交付校

方使用，至今未签订资产租赁合同，未办理资产交付手续；五

店市传统街区编号A-46-X房屋测绘面积与移交面积差额 153.01

平方米未计租金。

2. 部分项目资产出租率较低。国际工业设计园等 4个项目

出租率 56.52%，其中，足球训练中心出租率仅 17.16%。

（五）财务管理方面

1. 部分租金和保证金未收取。市医院、口腔医院、晋江市

展馆、洪山文创园等 4个项目欠交租金（运营服务费）4237.72

万元；灵源药业公司房屋租赁保证金 5万元，2012年 9月至今

未收取。

2. 个别租金收入未入账。五店市开发公司与灵源药业公司

约定以修缮费用抵扣房租，2012年 12月灵源药业完成修缮并开

业，开发公司账面未体现上述出租事项。

3. 部分项目支出超合同约定。文旅集团支付市医院租赁项

目土地使用税 275.41 万元、房产税 1201.71 万元，五店市开发

公司支出 2018年元宵民俗文化灯会临时安保费用 3.75万元。上

述支出超合同约定。

七、建设项目审计情况

审计涉及青阳街道晓聪中心小学校区、第五实验小学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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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 个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发现结算审核单位未严格履职，对

施工内容未认真核对，工程造价结算错误率较高，2个工程项目

分别审减造价 220.44万元、209.24万元，审计决定要求建设单

位扣减上述款项。工程还存在财务管理不到位、基建手续不规

范、内业资料不完整等问题。

八、加强管理的建议

审计把揭示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一体化推进，有针

对性地提出审计建议。

（一）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严格预算编制管理，细化收支

预算编制；推进中期财政规划，做实做细项目库；健全绩效管

理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盘活各类存量资源，加强非税收

入征缴；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严控“三公”经费过紧日子。

（二）严控政府债务规模。加强债务风险监测管控，规范

债务资金举借、使用和偿还行为，构建完善有效的债务监督机

制。

（三）创优品质城市能级。深化市容环境整治，提高精细

化管理水平，构筑优美宜居之城；健全灾害应急救助机制，强

化减灾基础能力，及时整治灾害隐患；严格粮食质量安全管控，

提升粮食仓储管理效能，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四）提高国企运营效益。规范国有企业运营决策和管理

机制，加强经营活动的指挥和管理；健全完善约束监管制度，

实现优质资产的保值增值，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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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范运营团队的招商活动，加强招商流程和合同管理。

（五）规范工程建设管理。加强造价咨询监管，规范造价

审核活动；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及时办理工程相关手续；

加强工程项目管理，完善工程内业资料；着力解决堵点痛点，

加快工程施工进度；完善财务决算手续，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针对以上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已出具审计报告和下

达了审计决定书，依法进行处理。审计指出问题后，有关部门、

单位积极整改，大部分问题已得到整改落实，取得一定成效。


